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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

的军事法评析
顾 爽

摘 要 2011年，美国“披着”执行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决议的“合法外衣”，堂而皇之地空袭了利比亚，致使利比亚

整个国家陷入混沌狼藉之中，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哗然。人们在惊讶于美国利用“禁飞区”对他国发动“合法”战争的同

时，也引起了关于禁飞区作战合法性等方面的质疑，并对当前法律对禁飞区的有效规则产生了忧虑。为此，本文从军事法

角度对美国利用禁飞区空袭利比亚的行动进行分析，试图得出若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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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3月 20日晚，利比亚大地随处充斥着导弹的爆炸声，

此起彼伏的橘红色高射炮弹将的黎波里的夜空划破，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联军正对利比亚进行猛烈轰炸。空袭利比亚的理由牵强

附会、冠冕堂皇：在“执行”联合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凭借着在利比亚境内设立“禁飞区”的授

权性规定对利比亚展开大规模空袭行动。这一授权性规定为空

中打击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美军也正基于此想象得以施行空

袭行动。通过比对不难发现，每个国家的禁飞区设立后都有共同

点，及被设立禁飞区国家在受到制裁一方的军事力量处于劣势。

禁飞区本质为攻势战略，也是封锁后段的一种，是在战争边缘游

走的，如优势一方控制行动的节奏和规模，那必须留有很大操作

空间，把自己的政治姿态不固定的传达给对方 。以利比亚来讲，

如果单纯的理解为禁飞区含义，对于禁飞区是不允许任何国家的

军事战机飞行的。但“动用一切必要手段”字样出现在联合国安

理会最终的决议中，使美国等国进行空中打击 。

对此，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美国设立禁飞区的军事法意义以

及后果等，从法律层面上为应对美国禁飞区作战提供依据，笔者

从军事法角度对美国利用禁飞区空袭利比亚的行动进行分析，试

图得出若干结论。

一、美国设立禁飞区的依据——“人道主义情况遭到严重破

坏”缺乏客观准确的评判标准

联合国安理会虽然以“人道主义的情况遭到极其严重破坏”

为由设立禁飞区 ，但由于缺乏准确客观系统的评判标准和专门

机制，尤其是缺乏强劲有力的证据机制，因此人道主义情况到底

有没有遭到严重破坏难以准确评估和定性，美国正是抓住这一漏

洞，在利比亚问题上小题大做，无病呻吟，“力证”利比亚人道主义

状况遭到严重破坏，极力争取在其设立禁飞区。但实际上，利比

亚禁飞区设立所依据“人道主义的状况遭受到严重破坏”最主要

原因是来自美国的不真实报道 ，其报道是虚构的，不真实的，不

禁让人严重怀疑事实真相，质疑美国的真实目的。

在一个主权国家领空内设置禁飞区是侵犯其国家主权的。

1944年《芝加哥公约》规定了国家对领空具有完全的、排他的管

辖权，外国航空器不具有“无害通过权”。同时，为了国家安全，可

以设置空中禁区，限制或禁止所有外国航空器在本国领空飞行。

这确立了每个国家对其领空空间具有完全排他的主权原则，任何

外国飞行器未经允许不得进入。很显然，这些禁飞区的设置都严

重侵犯了主权国家的领空，因此其不具备法律基础。

当今的国际法 中是不会出现干涉别国权利的规定和支持

的，一种情况例外：如一国事务被他国非法干涉，那么第三国可针

对这种情况有进行干涉的权利。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在

没有其他保护手段的情况下，发动了空袭行动，显然是违反国际

公认的战争法则、违背了决议精神的。这种滥用权力、非法的空

袭行动使利比亚国内的局势加剧恶化，混乱和内战一直存在，还

将酿成了更为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另外，即便美国宣称的利比亚人道主义情况确实遭到了严重

破坏，但是只有在主权国家不能或者不愿履行自己的责任时，保

护人民免受种族灭绝、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之害才可能构成危害

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势，才可能符合国际管辖的范围。同样的，

只有在国家“不能”或者“不愿”行使管辖权时才由国际刑事法院

为之，并规定判断国家“不能”或者“不愿”与否的主体只能是国际

刑事法院。 但是，现行国际法没有直接规定对于国家“不能”或

者“不愿”履行保护责任的判断标准。

二、授权使用武力条款单一粗略、缺乏有效监督

《联合国宪章》中仅仅规定了使用武力所需遵循的程序要求，

没有细致规范实体要求，安理会与各会员国共同缔结“特别协定”，

把自己的武装部队交给安理会使用。《宪章》第四十三条事先缔

结的特别协定是第四十二条得以适用的基础，任何会员国没有义

务采取军事行动，除非该国缔结了第四十三条所述的特别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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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证明这一关联性的还有《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历史：旧金山的制

宪会议有关讨论，清楚而明确地表明，安理会决不能要求会员国

提供超出“特别协定”规定的军队、便利和协助。

在他国和地区设立禁飞区属于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使用武

力事项，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 国际法院已经明确指出：“各国

在使用武力时不得把平民作为攻击目标，因而也不能使用不能区

分民用和军事目标的武器，根据人道主义法的第二个原则，禁止

使用让战斗员遭受不必要痛苦的武器，任何国家都没有选择使用

武器的无限自由。”

纵观美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战争实践，虽然安理会对于

授权使用武力确实有一些规定，但是其条款规定不够详尽，单一

粗略，且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容易被滥用导致违反国际武装冲突

法的基本原则。

三、美国在利比亚的禁飞区实践严重违反了“武力相称性原

则”

2010年 3月 17日，美国在利比业设立禁飞区，是以卡扎菲

政权没有遵守安理会决议，继续以武力镇压平民为由的借口，尽

管利比亚的政府在一年后宣布要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立

即停火、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但是美国还继续对利比亚国内进

行狂轰滥炸，并且攻击的是没有实施攻击行为的地面军事设施 。

关于禁飞区使用武力的问题国际法有相关规定。在禁飞区

内使用武器不是随心所欲的，所使用的武器种类也是有限制的，

另外禁飞区作战方法的使用也不是任意妄为的。从国际法体系

来看，《圣彼得堡宣言》颁布以来，关于禁止作战手段以及方法的

国际性文件也就产生了，至之后的两次海牙会议签订一系列条约

时，便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对武装中冲突的作战手段和方法，

进行全方位规范，包括：禁止使用杀伤性强的大规模武器、禁止不

分清红皂白的攻击以及使用背信弃义、不饶恕 、交战报复、饥饿

的作战方法、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方法以及生化核武器和某

些特定的常规武器，比如贫铀弹、电磁炸弹、集束炸弹、粒子束武

器、地堡炸弹、离子武器等。

基于《第 1973号决议》第四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之规定，

虽然多国对利比亚空袭认为是“合法”的，但并不能以此解读为英

法美等国空袭的行动就能为所欲为，相反，其作战方法及手段上

都应有利于对平民百姓的保护。具体来讲，就是必需基于人道主

义保护的目的使用军事行动中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都应当按

照以《联合国宪章》为主体的相关国际法之规定来行动。

纵观利比亚禁飞区的实践，不难看出:虽然禁飞区是安理会

决议所确认的一项原则规定，但是禁飞区在使用武力相称性方面

还有待监督和加大制裁力度，否则禁飞区战争就会突破武力相称

性基本原则，导致伤及无辜，人道主义状况遭到严重破坏。

四、我国对美国以设立“禁飞区”为名，行变相破坏《国际法》

为实的法律应对

对于美国为正义而战的“幌子”——设立禁飞区的行为，我国

应该力争使本国的空中禁飞 (反禁飞)作战制法而不制于法。未

来不论是实施禁飞作战或是反禁飞作战，都应积极主动运用相关

国际法和国内法，既遵循相关法律基本精神，又不能被其所约束，

从而减少我国政治与外交斗争中的不利因素。

首先，根据我国战略意图、作战对手、战场地域环境等情况，

综合利用《宪章》和与空战有关的法律相关规定，以及我国缔结或

加入的战争法规约，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上确立我禁飞(反禁飞)作

战的正义属性。

其次，深入细致研究现行有关国际战争法规条约相关规定中

所隐含的不同释义，对我国有利的予以充分利用，不利的尽量避

之或用法规条约模糊释义处理，做到灵活用法、巧妙用法。

最后，加大我国禁飞 (反禁飞)正义性法律基础的宣传力度，

营造对我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从利比亚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尽

可能地以《国际法》为法律武器，为自己动武披上合法外衣，这表

明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国防完全。在近有强邻环伺，远有“世界警

察”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我们只有搞好稳定，不断发展，形成系统

的国防法律理论体系，推动网络国防建设加速发展，真正做到富

国强兵，才能维护国家安全。

注释：

禁飞区指的是某一地区的上空，禁止任何未经特别申请许可的航空器（包括飞机、直

升机、热气球等）飞入或飞越的空域。

《国际法》．

国际报道．

《全球时报》．

国际法禁止任何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干涉别国的国内外事务，利用强制方法，特别是

武力，不论是以直接军事行动方式还是以在他国支持颠覆活动或恐怖活动的间接方式，这

样进行干涉是错误的。

《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 17条明确规定．

《国际法院规约》．

《环球时报》．

指没有限制的作战方法，不留幸存者及不容忍俘虏的命令等于不饶恕，长期以来这

一行为一直是被国际法禁止的。

指一国为回应本国非战斗员的攻击，直接针对对方平民及战俘推动战斗力的战斗员

采取的欺骗或报复的行为是被国际法所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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